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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项目职业责任保险条款附加商品和服务供应除外条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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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合同双方特此理解并同意，对基于、起因于或归因于任何以下情况，引发的本保

险合同项下的损失或赔偿请求，本保险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 

(一) 未能供应； 

(二) 过度供应；或 

(三) 供应劣质， 

商品和服务。 

 

商品和服务是指保险合同或保险明细表约定的商品和服务。 

 

除上述修订，本保险合同的其他条款仍然适用。 

 


